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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95_87_E6_9C_80_E4_c67_276399.htm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

、民政厅，直辖市建委（房地局）、民政局： 为规范城镇最

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完善廉租住房工作机制，我们制

订了《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申请、审核及退出管理办

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二○○五年七月七日城镇最低收入家

庭廉租住房申请、审核及退出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城镇最

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完善廉租住房工作机制，根据《

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20号）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的申请、

审核及退出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市、县人民政府房地

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的申请、审

核及退出管理工作。 第四条 申请廉租住房的家庭（以下简称

申请家庭）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申请家庭人均收

入符合当地廉租住房政策确定的收入标准； （二）申请家庭

人均现住房面积符合当地廉租住房政策确定的面积标准； （

三）申请家庭成员中至少有1人为当地非农业常住户口； （

四）申请家庭成员之间有法定的赡养、扶养或者抚养关系。 

（五）符合当地廉租住房政策规定的其他标准。 第五条 申请

廉租住房，应当由申请家庭的户主作为申请人；户主不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申请家庭推举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 申请人应当向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

处或乡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受理机关）提出书面申请，并



提供下列申请材料： （一）民政部门出具的最低生活保障、

救助证明或政府认定有关部门或单位出具的收入证明； （二

）申请家庭成员所在单位或居住地街道办事处出具的现住房

证明； （三）申请家庭成员身份证和户口簿； （四）地方政

府或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证明材料。 申

请人为非户主的，还应当出具其他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家庭

成员共同签名的书面委托书。 第六条 受理机关收到廉租住房

申请材料后，应当及时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向申请人出

具书面凭证。申请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

在5日内书面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受理时间从申

请人补齐资料的次日起计算；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

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材料齐备后，受理机关应当及时签署意

见并将全部申请资料移交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 第七条 接到

受理机关移交的申请资料后，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

民政等部门组成审核小组予以审核。并可以通过查档取证、

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以及信函索证等方式对申请家庭收入、

家庭人口和住房状况进行调查。申请家庭及有关单位、组织

或者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情况。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15日内向申请人出具审核决定。 经审

核不符合条件的，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说明理由。经审核符合条件的，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在申请人的户口所在地、居住地或工作单位将审核决定予以

公示，公示期限为15日。 第八条 经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

立的，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予以登记，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 经公示有异议的，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在10日内完成核

实。经核实异议成立的，不予登记。对不予登记的，应当书



面通知申请人，说明不予登记的理由。 第九条 对于已登记的

、申请租赁住房补贴或者实物配租的家庭，由房地产行政主

管部门按照规定条件排队轮侯。经民政等部门认定的由于无

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抚养人、

优抚对象、重度残疾等原因造成困难的家庭可优先予以解决

。 轮侯期间，申请家庭收入、人口、住房等情况发生变化，

申请人应当及时告知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经审核后，房地

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对变更情况进行变更登记，不再符合廉租

住房条件的，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取消资格。 第十条 已准

予租赁住房补贴的家庭，应当与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签订《

廉租住房租赁补贴协议》。协议应当明确租赁住房补贴标准

、停止廉租住房补贴的规定及违约责任。租赁补贴家庭根据

协议约定，可以根据居住需要，选择适当的住房，在与出租

人达成租赁意向后，报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审查。经审查同

意后，方可与出租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并报房地产行政主

管部门备案。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按规定标准向该家庭发放

租赁补贴，用于冲减房屋租金。 第十一条 已准予实物配租的

家庭，应当与廉租住房产权人签订廉租住房租赁合同。合同

应当明确廉租住房情况、租金标准、腾退住房方式及违约责

任等内容。承租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标准缴纳租金，并按

约定的期限腾退原有住房。 确定实物配租的最低收入家庭不

接受配租方案的，原则上不再享有实物配租资格，房地产行

政主管部门可视情况采取发放租赁住房补贴或其它保障方式

对其实施住房保障。 第十二条 已准予租金核减的家庭，由房

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租金核减认定证明，到房屋产权单位

办理租金核减手续。 第十三条 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发



放租赁住房补贴、配租廉租住房或租金核减后一个月内将结

果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公布。 第十四条 享受廉租住房保障的最

低收入家庭应当按年度向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如实申报家庭

收入、人口及住房变动情况。 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每年

会同民政等相关部门对享受廉租住房保障家庭的收入、人口

及住房等状况进行复核，并根据复核结果对享受廉租住房保

障的资格、方式、额度等进行及时调整并书面告知当事人。 

第十五条 享受廉租住房保障的家庭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房

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作出取消保障资格的决定，收回承租的廉

租住房，或者停止发放租赁补贴，或者停止租金核减： （一

）未如实申报家庭收入、家庭人口及住房状况的； （二）家

庭人均收入连续一年以上超出当地廉租住房政策确定的收入

标准的； （三）因家庭人数减少或住房面积增加，人均住房

面积超出当地廉租住房政策确定的住房标准的； （四）擅自

改变房屋用途的； （五）将承租的廉租住房转借、转租的； 

（六）连续六个月以上未在廉租住房居住的。 第十六条 房地

产行政主管部门作出取消保障资格的决定后，应当在5日内书

面通知当事人，说明理由。享受实物配租的家庭应当将承租

的廉租住房在规定的期限内退回。逾期不退回的，房地产行

政主管部门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七条 房地

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违反

本办法规定，在廉租住房管理工作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

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对已批准的廉租住房不依法履

行监督管理职责的，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依法给

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各

地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细则。 第十九条 纳入廉租



住房管理的其它家庭的申请、审核及退出管理办法，由各地

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比照本办法自行制定。 第二十条 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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